
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

中文名称

心血管植入器械人工心脏瓣膜第 3部分：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

膜

英文名称

Cardiovascular implants - Cardiac valve prostheses- Part 3: Heart valve
substitutes implanted by transcatheter techniques

制定/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
无  ISO  ITU 
IEC  ISO/IEC 其他

采用程度
等同 修改 非

等效

采标号

ISO 5840-3：2021

采标名称

Cardiovascular implants
—Cardiac valve
prostheses—Part 3:
Heart valve substitutes
implanted by
transcatheter techniques

标准类别
安全 卫生 环保 基础 方法 管理 产品 其

他

ICS
11.040.40

上报单位
天津市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技术归口单位

（或技术委员会）

全国外科植入物和矫形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心血管植入物分技术

委员会

主管部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起草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项目周期  6个月  12个月  16个月  18个月  22个月

是否采用快速程序 是 否 快速程序代码
 B1  B2  B3
 B4  C3

经费预算说明
26.8 万元

目的、意义

人工心脏瓣膜是一种长期植入体内的高风险性医疗器械。近年来，

人工心脏瓣膜的发展十分迅速，国际上标准也快速发展。目前，我

国现行标准为 GB 12279-2008《人工心脏瓣膜》，该标准于 2008年
发布实施，已使用了 14年，期间，人工心脏瓣膜经历了从机械瓣膜

到生物瓣膜，再到经导管植入式瓣膜的发展，该标准已经不能适用

于现有产品。中检院于 2016年制定行业标准 YY/T 1449.3-2016《心

血管植入物 人工心脏瓣膜 第 3部分 经导管介入式人工心脏瓣膜》，

2020年将 ISO 5840-1：2015，ISO 5840-2:2015转化为国家标准 GB/T
12279.1-XXXX，与 GB/T 12279.2-XXXX，已上报。 2021年 ISO组



织对现行人工心脏瓣膜标准进行了修订，将现行版本 ISO 5840-2015
修订为 ISO 5840-1:2021。为了跟上国际技术发展的潮流，提高我国

对人工心脏瓣膜产品进行质量管理的水平，保证患者安全使用人工

心脏瓣膜，中检院准备将 ISO 5840-3：2021《Cardiovascular implants
-Cardiac valve prostheses -Part 3: Heart valve substitutes implanted by
transcatheter techniques》转化为 GB/T 12279.3-XXXX，替代 YY/T
1449.3-2016，同时，与 GB/T 12279.1-XXXX，与 GB/T 12279.2-XXXX
共同替代现行标准 GB12279-2008，特申请立项。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本技术标准适用于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膜。标准中规定了经导

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膜的临床前体外评价、临床前体内评价和临床

评价的参数和方法；列明了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膜加工、植入

和使用过程可能的风险来源、失效模式，并规定了风险分析、风险

评估和风险控制的原则。标准使用者可以根据标准的内容客观有效

的评价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膜的安全有效性。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作为一种高风险性的医疗器械，国际上对人工心脏瓣膜产品的标准

化工作十分重视，在 2021年对人工心脏瓣膜标准 ISO5840-2015升级

修订为 ISO5840-2021系列标准，已于 2021年正式发布。 目前，我

国现行标准为 GB 12279-2008《人工心脏瓣膜》，该标准于 2008年
发布实施，已使用了 14年，期间，人工心脏瓣膜经历了从机械瓣膜

到生物瓣膜，再到经导管植入式瓣膜的发展，该标准已经不能适用

于现有产品，中检院于 2016年制定行业标准 YY/T 1449.3-2016《心

血管植入物 人工心脏瓣膜 第 3部分 经导管介入式人工心脏瓣膜》，

2020年将 ISO 5840-1：2015，ISO 5840-2:2015转化为国家标准 GB/T
12279.1-XXXX，与 GB/T 12279.2-XXXX，已上报。现准备将 ISO
5840-3：2021《Cardiovascular implants -Cardiac valve prostheses -Part 3:
Heart valve substitutes implanted by transcatheter techniques》转化为

GB/T 12279.3-XXXX，替代 YY/T 1449.3-2016，同时，与 GB/T
12279.1-XXXX ， 与 GB/T 12279.2-XXXX 共 同 替 代 现 行 标 准

GB12279-2008。

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标准涉及的产品清单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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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植入器械 人工心脏瓣膜

第 3 部分：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瓣膜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作为经导管瓣膜植入的所有器械。

本标准适用于经导管瓣膜及其植入所需的辅助器械的包装和标签要求，以及确定要植入

的心脏瓣膜的适当尺寸要求。

本标准建立了通过风险管理验证/确认经导管瓣膜设计和制造的方法。从风险评估中选

择适当的验证/确认试验和方法。这些测试包括评估心脏瓣膜及其材料和部件的物理、化学、

生物和机械性能。这些测试也可以包括临床前体内评估和成品心脏瓣膜的临床评估。

本标准规定了经导管瓣膜的操作条件和性能要求，有足够的科学和/或临床证据证明其

合理性。本标准包括了对预先已存在的人工器械再次植入经导管瓣膜的考虑。（如，瓣中瓣

和环中瓣的配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对以下文件的整体或部分进行规范引用，这些引用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

可少的。下列文件的整体或部分，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279.1-XXXX 心血管植入物 人工心脏瓣膜 第 3部分 经导管植入式人工心脏瓣

膜（GB/T 12279.1-XXXX，ISO 5840-1:2015，MOD）

GB/T 16886.2 医疗器械生物评价 第 2 部分:动物福利要求（GB/T 16886.2-2011，ISO

10993-2：2006）

YY/T 0297 医疗器械临床调查（YY/T 0297-1997，ISO 14155：96，IDT）

YY/T 0640 无源外科植入物 通用要求（YY/T 0640-2008，ISO 14630：2005，IDT）

YY/T 03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YY/T 0316-2008，ISO 14971：2007，

IDT）

IEC 62366(全系列），医疗器械-易用性工程在医疗器械上的应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在本文件中，适用于 GB/T 12279.1-XXXX和以下的术语和定义。

ISO和 IEC组织在以下网址维护标准化使用的术语数据库: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s://www.iso.org/obp
——IEC电子百科: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 急性评估 acute assessment

用于评估手术中和手术后体内安全和性能的即刻结果
注 1：在研究期间，进行急性短期评估的所有动物将保持全身麻醉。

3.2 慢性评估 chronic assessment

用于评估动物从麻醉中恢复后的术后体内安全和性能的长期结果

注 1：这些研究的终点和持续时间应通过风险分析确定。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18279-2000')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1827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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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输送路径 delivery approach

用于将植入物输送至植入部位的解剖路径（如，经股动脉、经心尖、经心脏间隔）。

3.4 输送系统 delivery system

用于将植入物输送至植入部位的导管或其他器械系统。

3.5 器械移位 device migration

瓣膜从植入部位的最初位置发生的可探测的移动或位移，该移动或位移尚未达到脱落的

程度。

3.6 加载/压握 Loading/Crimping

将经导管瓣膜粘接或连接到输送器械上，并折叠瓣膜(即缩小其直径），以便通过输送系

统(3.4）(如导管）进行插入操作，可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临床中实施该步骤。

3.7 新左室流出道 Neo-LVOT

原生二尖瓣前叶/经导管二尖瓣植入术（TMVI）与室间隔之间的区域，靠近主动脉瓣膜

的位置（见图 1）。

关键

1 经导管二尖瓣植入瓣膜

2 原生二尖瓣前叶

3新左室流出道

4室间隔

图 1 二尖瓣瓣叶后的新左室流出道形成

3.8 新窦 neo-sinus

植入经导管主动脉瓣瓣叶与原生主动脉瓣瓣/现有生物假体瓣瓣之间的区域(见图 2）。

关键

1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瓣叶

2 原生主动脉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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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窦

4原生窦

a箭头方式指示血流方向

图 2 主动脉瓣叶后的新窦形成

3.9 重新定位 repositioning

通过经导管技术改变部分或完全展开的经导管瓣膜的植入位置，可能需要完全或部分重

新回收器械。

3.10 撤除 retrieval

通过经导管技术移除部分或完全展开的经导管瓣膜。

3.11 经导管瓣膜系统 transcatheter heart valve system

植入式经导管器械，输送系统（3.4），附件，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书。

3.12 环中瓣

在已存在的成形环中植入经导管瓣膜。

3.13 瓣中瓣

在已有的心脏瓣膜中植入经导管瓣膜。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E:不良事件

AWT:加速磨损试验

CIP:临床研究计划

COF:径向支撑力

CT:计算机断层扫描

ECG:心电图

EOA:有效瓣口面积

IFU:使用说明书

LA:左心房

LAA:左心耳

LV:左心室

LVOT:左室流出道

MRI:磁共振成像

MR:二尖瓣返流

PMCF:上市后临床随访

PVL:瓣周漏

RMS:均方根

SAE：严重不良事件

TAVI: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TEE:经食道超声检查

TMVI:经导管二尖瓣植入术

TTE:经胸超声检查

ViV:瓣中瓣

ViR:环中瓣

5 基本要求

见 GB/T 12279.1-XXXX，条款 5。

6 器械描述

6.1 一般要求

见 GB/T 12279.1-XXXX，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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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预期用途

见 GB/T 12279.1-XXXX，6.2

6.3 设计输入

6.3.1 操作规范

见 GB/T 12279.1-XXXX，6.3.1

6.3.2 性能规范

6.3.2.1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见 GB/T 12279.1-XXXX，6.3.2。经导管系统的具体要求见 6.3.2.2 至 6.3.2.4。

经导管二尖瓣植入术的相关信息，见见文献[18]。

6.3.2.2 经导管瓣膜系统

满足经导管瓣膜系统预期性能的设计属性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

a）在透视或其他成像方式下经导管瓣膜系统的可见性；

b）在目标人群中的可输送性和可植入性。

6.3.2.3 植入器械

经导管瓣膜的预期性能应包括但不限于：

a）一致、准确和安全地装载到输送系统的能力；

b）一致、准确和安全地释放的能力

c）安全撤除和/或重新定位的能力（如适用）

d）确保有效固定或锚定在植入部位的能力；

e）在器械的预期寿命内保持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能力；

f）与植入部位与解剖结构保持一致或相互作用的能力（如，在主动脉位置，可能与冠状动

脉开口、二尖瓣前叶和传导系统相互作用；在二尖瓣位置，可能与主动脉根部、左心房、左

心耳、左室流出道和瓣下结构相互作用的器械；

g）与预先植入的器械（如手术瓣膜、环成形环、经导管瓣膜、瓣膜连接的器械）保持一致

或相互作用的能力（如适用）；

h）允许血液前向流动，可伴有可接受的较小平均压差；

i）防止血液反向流动，可伴有可接受的少量返流（包括瓣周漏）；

j）抗位移和抗栓塞的能力；

k）尽可能减少其所导致的溶血；

l）尽可能减少其所导致血栓形成；

m）生物相容性；

n）植入前在合理的货架期内保持其功能和无菌的能力；

o）功能的再现性。

6.3.2.4 输送系统

除附录 D 的要求外，满足输送系统预期性能的设计属性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允许经导管瓣膜准确和安全地进入、输送、放置和释放至预定植入部位的能力；

b）允许持续安全撤离的能力；

c）尽可能减少其所导致的溶血；

d）尽可能减少其所导致血栓形成；

e）尽可能减少其所导致失血(止血）；

f）重新回收、重新回撤、重新定位和/或移除经导管瓣膜的能力(如适用）；

g）抵抗微粒产生的能力。

6.3.3 植入过程

见 GB/T 12279.1-XXXX，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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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包装，标签和灭菌

见 GB/T 12279.1-XXXX，6.3.4。

制造商应在标签方面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指导，包括植入部位的准备（如球囊瓣膜成形

术），经导管瓣膜替代物植入尺寸的选择。制造商还应在标签中提供 MRI 兼容性信息。

附录 A包含了描述经导管瓣膜系统组件时可能使用的术语列表。

6.4 设计输出

见 GB/T 12279.1-XXXX，6.4。经导管二尖瓣植入术的相关信息，见见文献[18]。

6.5 设计转换（制造、验证、确认）

见 GB/T 12279.1-XXXX，6.5。

6.6 风险管理

见 GB/T 12279.1-XXXX，6.6。

附录 B包含一个经导管瓣膜的危险分析实例，可作为风险分析的基础。

7 设计验证测试和分析/设计确认

7.1 一般要求

应使用体外评估来减少风险分析中所识别的风险。ISO 5840-1:2021,7.1 提供了适用于

所有心脏瓣膜系统的一般要求。本文提供了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的具体注意事项。有关 TMVI

的信息，见文献[18]。

7.2 体外评估

7.2.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 的规定。

7.2.2 测试条件，样品选择和报告要求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2 的规定。

对于经导管瓣膜，应按照使用说明书将植入物压握或装载至输送导管内/上并且穿过模

拟输送路径进行操作。植入物应保持持续压缩状态一定时间，以模拟预期临床手术中的最恶

劣情况。如使用说明书中指明了植入物具有可回收和再定位功能，则应模拟规定的最大允许

再入鞘/回收和释放的次数。应证明测试样品与成品器械之间的任何差异的合理性。所选的

测试样品应能完全代表植入物、输送系统和附件的所有规格。

7.2.3 材料性能评估

7.2.3.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3 的规定。

7.2.3.2 生物安全性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3.2 的规定。

7.2.3.3 材料和机械性能测试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3.3 的规定。

对于瓣中瓣和环中瓣适应症，应考虑现有假体的材料特性，包括生物瓣瓣叶钙化及其与

经导管瓣膜系统材料的相互作用。

7.2.4 流体动力学性能评估

应进行流体动力学测试，以提供经导管瓣膜流体动力学性能的信息。植入物应使用与产

品说明书一致的装载和释放步骤展开，然后以适当的方式放置在测试腔中，以模拟器械放置

在预期的植入位置。器械应在装载、回收和/或释放之后，夹持固定和测试之前对其进行检

查。GB/T 12279.1-XXXX 附录 I 中提供了稳态流测试实施和报告的指导原则，附录 C 中提供

了脉动流测试实施和报告的指导原则。对于脉动流测试，应表征脉动测试台的性能，有关脉

动测试台表征的指导原则见 C.2.3.2。应对测试系统的测量精度和可重复性进行评价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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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脉动测试台产生的流体动力学波形应合理模拟生理条件。用于产生流体动力学测试结果

的典型波形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见文献[27]提供了主动脉和二尖瓣的合理波形特征。

对于经导管主动脉瓣替代物，应进行器械的流体动力学性能测试并与表 1 中提供的最低

性能要求进行对比。附录 C和 C.2.4 提供了固定夹具的设计和测试参数的指导原则。对于在

表 C.2 中定义要求的每种结构，每个规格的经导管瓣膜替代物应至少测试 3 枚。表 1 提供了

主动脉瓣在植入部位释放后不同直径（mm）时的最低性能要求。另外，应考虑在挑战情况下

的测试，以评估超出一系列预期植入结构时的器械性能（有关经导管主动脉瓣替代物挑战条

件的示例可见附录 C和 C.2.4.4）。

对于经导管二尖瓣替代物，应进行器械的流体动力学性能测试并与表 2 中提供的最低性

能要求进行对比。附录 C 和 C.2.5 提供了固定夹具的设计和测试参数的指导原则。对于在表

C.3 中定义要求的每种结构，每个规格的经导管瓣膜替代物应至少测试 3枚。表 2 提供了根

据瓣膜不同直径的开口面积（mm）对应的最低性能要求。

对于瓣中瓣和环中瓣适应症，应在预先已存在的假体器械典型配置中进行流体动力学测

试，以期将器械的流体动力学性能与表 1 和 2 中提供的最低性能要求进行对比。

表1和表2中所包含的最低性能指标反映了人工心脏瓣膜替代物在测试时应被评估的要

求。如某一器械不满足这些最低性能要求，制造商应说明其体外测试结果可接受的合理性。

表 1 和表 2中的最低体外性能要求，对应于 GB/T 12279.1-XXXX 中表 3 或表 4 规定的如

下标称脉动流条件：心率= 70 次/min，模拟心输出量= 5.0 L/min，在正常血压条件下的心

脏收缩期百分比=35％。这些脉动流条件是基于健康正常成人而得出的，可能并不适用于于

儿科器械评估（儿科参数见 ISO 5840-1:2021 附录 E）。

表 1 器械最低体外流体动力学性能要求，主动脉瓣

参数
瓣膜在植入部位的展开直径 mm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EOA/cm
2

≥ 0.7 0.85 1.05 1.25 1.45 1.7 1.95 2.25

返流百分比（占

前 向 流 量 ） /%

≤
a

20

a
在体外测试中，返流百分比包括关闭量、瓣口泄漏量和瓣周泄漏量。

表 2 器械最低体外流体动力学性能要求，二尖瓣

参数

由锚定区域瓣膜直径决定的开口面积

mm

23 25 27 29 31 ≥33

EOA/cm2 ≥a 1.05 1.25 1.45 1.65 1.90 2.15

返流百分比（占前向流量）/%

≤
b 20

a
对于测试平均压差≤2 mmHg，不需计算 EOA。

b
在体外测试中，总返流百分比包括关闭量、瓣口泄漏量和瓣周泄漏量。

对于经导管的肺动脉瓣和三尖瓣替代物及儿科器械，本文件未提供最低性能要求。但是，

制造商应证明器械流体动力学性能的可接受性，测试腔应代表目标患者群体的目标植入部位

的关键特征（如顺应性，几何形状，自身瓣膜或预先已存在的假体器械）。

对于所有经导管瓣膜替代物，应按附录 C 和 C.2.6 中所述的一系列测试条件进行额外的

流体动力学特性测试。

7.2.5 结构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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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5 的规定。

7.2.5.2 植入物耐久性评估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7.2.5.2 的规定。

对于瓣中瓣和环中瓣适应症，应在典型的预期配置范围的器械中进行试验。

7.2.5.3 器械结构性组件疲劳评估

见 GB/T 12279.1-XXXX,7.2.5.3。

7.2.5.4 组件腐蚀评估

见 GB/T 12279.1-XXXX,7.2.5.4。

对于瓣中瓣和环中瓣适应症，制造商应从潜在腐蚀角度（如电偶腐蚀、摩擦腐蚀）考虑

与预先已存在的器械的所有相互作用。

7.2.6 设计或特定过程测试

7.2.6.1 一般要求

以下设计评估要求应视情况而定。对于认为不适用于特定设计的要求，应提供理由。根

据 YY/T 0663.1，额外的设计评估要求可能适用。制造商应根据特定器械设计的风险评估结

果确定所有适用要求。具体设计评估要求的示例见附录 E。

7.2.6.2 器械抗移位性能

应在模拟操作条件下评估可植入器械保持在目标植入部位（如自身瓣膜或预先已存在的

假体）的能力。应考虑释放后形态、在产品规范中规定的释放后尺寸、植入深度、植入部位

特征（如自身瓣膜，钙化程度及和分布）和机械性能（如顺应性）的多样性，并同时考虑周

围的解剖结构（如自体瓣叶，左室流出道）。 对于瓣中瓣和环中瓣的适应症，制造商应考虑

在已存在器械下的模拟工作条件以及与已存在器械间潜在移位相关的所有相互作用。适当

时，应考虑 GB/T 12279.1-XXXX 表 3 和 4中规定的压力条件和其他负载条件。儿童人群建议

测试条件见 GB/T 12279.1-XXXX 附录 E指导原则。

7.2.6.3 植入短缩率（长度相对直径的变化）

制造商应确定植入物在导管装载条件和其释放后达到最大标称直径条件下，植入物长度

的短缩程度。结果应按照占装载长度的百分比记录，如下所示：

Pf = 100×(lc/ll)

其中，

Pf指短缩率

lc指长度变化

ll指装载长度

7.2.6.4 抗挤压性能

制造商应确定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直径范围内，由于在预期植入部位施加挤压负载，支

撑结构抵抗永久形变的能力。对于非圆形器械，应考虑器械的特殊使用情况，因为器械结构

涉及到相适用瓣环的几何结构（如，与二尖瓣环结构相关的前端与后端的范围或接合处之间

的范围）。可通过以下评价完成：

—通过径向载荷抗挤压测试来测量当支撑结构受到均匀的径向压力时抗永久形变的能

力；

—通过平板抗挤压测试来测量当支撑结构受到在器械长度上的载荷时沿整个器械的抗

永久变形的能力。

7.2.6.5 回缩性能

制造商应确定植入物膨胀后器械直径弹性回缩的程度（器械直径减少的百分比）。选择

产品说明书上推荐尺寸时应评估回缩性能。指导原则见 ASTM F20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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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6 径向支撑力

制造商应表征以下过程中的向外力：支撑结构从最大直径压缩至器械说明书中规定的

最小压握直径的过程中，抵抗径向压缩的向外力。指导原则见 ASTM F3067。适当时，应考

虑多次压握或恢复步骤对器械的影响。对于非对称器械，应考虑周长变化或其他尺寸。

7.2.6.7 慢性外向力

制造商应表征以下过程中的向外力：支撑结构在被径向压缩至器械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小

压握直径后，向最大非约束直径扩张过程中的向外力。指导原则见 ASTM F 3067。根据支撑

结构设计的不同，不同支撑结构区域的慢性向外力有可能不同，应分别评估。适当时，应考

虑多次压握或恢复步骤对器械的影响。对于非对称器械，应考虑周长变化或其他尺寸。

7.2.6.8 输送系统设计评估要求

制造商应根据特定输送系统设计和输送方法（如经股、经心尖）的风险评估结果，确定

并证明所有适用要求。有关输送系统设计评估要求的信息，见附录 D。

7.2.6.9 可视性

应对使用制造商推荐的成像方式（如荧光透视、MRI、CT、超声心动图），在输送、释

放展开和输送系统退出期间/之后对植入器械和输送系统可视性进行评价。有关 TMVI 的信

息，见参考文献[18]。对于瓣中瓣和环中瓣适应症，应对现有已存在假体的情况下的植入物

和输送系统的可视性进行评价。

7.2.7 器械 MRI 兼容性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 中 7.2.7 的规定。

7.2.8 模拟使用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 中 7.2.8 的规定。

应使用模拟预期使用条件的模型来评估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在预期植入部位的安全、一

致和准确释放的能力。该评估包括辅助可植入器械的输送和植入所需的经导管瓣膜系统及所

有相关程序步骤的全部要素（见附录 D）。

模型应考虑预期患者的解剖结构的变化对输送路径、预期植入部位以及生理和机械等的

影响因素（如温度影响、脉动流、摩擦影响等）。如器械的锚定依赖于与自体解剖结构（如

自体瓣叶、瓣环）特定的相互作用，则进行模拟使用评估时应该包含次项测试。此外，如在

已有假体器械内再安装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则模型应考虑已有假体器械的尺寸和生理条件

（如钙化）。模拟使用测试还应评估由于瓣膜位置和释放不准确造成的对瓣膜功能的影响以

及非预期解剖结构的相互作用（如冠状动脉堵塞、二尖瓣前瓣受阻、左室流出道阻塞、收缩

期前向运动、腱索缠绕、瓣中瓣或环中瓣的瓣膜栓塞）。

7.2.9 人为因素与易用性评估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 中 7.2.9 的规定。

7.2.10 植入物血栓形成和溶血可能性评估

应符合 GB/T 12279.1-XXXX 中 7.2.10 的规定。对于经导管瓣膜，应评估人工心脏瓣膜

邻近区域（如新窦、新左室流出道、流入及流出端）以及在瓣膜、瓣叶连接处及瓣叶瓣尖的

紧邻区域。

7.3 临床前体内评价

7.3.1 总则

应考虑 YY/T 0640 的通用要求。

7.3.2 总体要求

对新的或改进的经导管瓣膜系统应进行系统的临床前体内测试来证明人工心脏瓣膜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对已建立临床病史的人工心脏瓣膜系统进行设计变更，应充分证明临床前

体内评估的可被免除或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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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前体内试验的设计方案应基于风险评估和适当的指导文件。该程序可能涉及不同的

动物和植入时间以说明风险评估中识别的关键问题。

临床前体内评价：

a) 评价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的血流动力学性能；

b) 评价经导管瓣膜系统的输送、释放和植入过程以及成像特征。

评价的所有易用性特征应与 IEC 62366（所有章节）的要求完全一致。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

项目：

1) 易用性，包括输送系统的操作特性（如推送性、追踪性）；

2) 相对于血流方向的瓣膜取向（注意器械成角、弯曲、扭结）；

3) 植入后经导管瓣膜的形态和结构组件的改变；

4) 成像特征；

5) 人工心脏瓣膜移位或脱落；

6) 与周围解剖组织（如瓣叶、瓣环、瓣膜下结构等）的相互作用；

7) 如适用，人工心脏瓣膜释放、回收、回撤、再释放和/或移除的能力；

c) 评估人工心脏瓣膜的体内反应。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1) 愈合特征（如血管翳形成、组织增生）；

2) 植入后形状和结构组件的变化（如器械成角、弯曲、扭结）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3) 溶血；

4) 血栓形成；

5) 来自植入部位、输送器械或人工心脏瓣膜材料的脱落；

6) 人工心脏瓣膜移位或脱落；

7) 生物学反应（如发炎、钙化、血栓形成、排异以及其它未预期的与组织的相互作用）；

8) 与周围解剖组织（如瓣叶、瓣环、瓣膜下结构等）的相互作用；

9) 瓣膜结构退化或非结构性功能障碍；

d) 应使用最终设计成品的经导管瓣膜系统。适当时，系统应按照和预期临床使用相同的程

序进行器械准备、释放、回收、回撤、重新定位和/或移除以及成像。也应考虑最大许可准

备步骤的影响（如最长的灭菌周期、最长的压握时间、最多的压握次数、植入物维持在压握

状态的最长时间、器械规范中显示的最多回收和重新定位次数）；

1) 如需要，可进行辅助性研究以评价独特的器械设计和输送特性；

2) 制造商应说明对需要植入动物模型中的器械或系统进行任何修改的合理性，并说明

修改对结果的影响；

e) 对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系统在预期使用位置（如主动脉瓣、二尖瓣、肺动脉瓣）进行研

究；如因动物物种特殊的解剖特性或非疾病动物模型的使用使得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无法在

预期使用部位进行评价，需提供使用替代植入部位或替代植入操作手段的合理说明。

f) 对照组应与试验组应具有同等的人工瓣膜尺寸，并在完全相同的解剖和生理条件下进行

试验；如使用的瓣膜尺寸不相同，制造商应提供充分的理由。

g) 由有相关经验和知识的试验机构按照适当的质量标准来执行（如良好的实验室规范）；

h) 动物福利应符合 ISO 10993-2 要求。

7.3.3 方法

附录 F提供了临床前体内评估的实施指南和一系列可用于解释相关问题的测试。这些研

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相似地模仿经导管瓣膜系统的临床使用和血流动力学性能(输送、释放、

成像和测试人工瓣膜)。一般认为瓣膜植入后出现的不良事件（AE）可能归因于植入的瓣膜、

手术过程、和/或瓣膜植入的环境，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应仔细分析并解释瓣

膜植入过程中或植入后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SAE），以识别不良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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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宜尽可能控制实验变量(如:动物物种、性别及年龄)。应在拟用于临床试验的解

剖位置上评估测试介入瓣。发生与瓣膜系统无关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如心内膜炎）的动物可

被剔除出实验动物组，但应报告。

用于植入实验的动物数量和参照人工心脏瓣膜应基于风险管理评估说明每项测试的合

理性。

对于长期动物实验。应根据实验研究的参数说明具体的动物观察期限的合理性。新器械

（如新的结构设计或新的血液接触材料）则需要设计更长的观察期限（不少于 140 天）。小

于 140 天的最短观察时间可适用于评价现有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的微小变更，如愈合研

究。任何少于 140 天的临床前研究都需要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没有尝试更长的生存率观

察。

对于存活率研究，应进行尸检（如大体检查、放射学检查、组织学检查），重点关注检

查器械完整性和输送系统/器械相关病理学。报告应包括所有进入研究实验的动物的信息。

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a）对最终器械和系统设计的在体内评估；

b）任何可检测到的病理学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移位或栓塞；瓣周漏；与流向相关的

瓣膜定位，记录成角，弯曲或扭结的出现；植入后结构组件的形态变化；血栓栓塞现象；血

管翳形成；与经导管瓣膜相关和/或主要器官的组织破坏和/或炎症反应；

c）所有大体（宏观、微观或射线图像）可检测的经导管瓣膜结构性改变，以及输送系

统的大体检查（如损伤、支撑结构断裂、材料降解、形态或尺寸变化）；

d）在术前、在观察期间选取适当间隔点及在终点时进行多次血液分析，以评价溶血、

血常规和临床血生化参数；

e) 输送和释放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易用性、操作特征、成像、尺寸测量技术、释放、

可回收性、回撤性、重新定位性和/或再释放(如适用)；

f)评价相同动物在某个心脏输出范围内(如 2.5 L/min~6.0 L/min)的血流动力学性能；

g)不良事件(如心肌梗死、严重心律失常、感染、栓塞、严重瓣周漏)；

h)任何其他系统或手术相关的并发症或事件。

7.3.4 测试报告

执行临床前体内试验的实验室应根据原始研究方案出具测试报告，该报告应包括：

a) 在手术中使用的每个系统组件（输送系统，经导管瓣膜和其他辅助器械）的识别(产

品描述、序列号和其他适当标识)；

b) 详细描述使用的动物模型、使用该模型的理由。每只动物的术前评价记录应包括动

物的性别、体重、年龄及健康状况；

c) 描述成像技术、植入过程，包括输送、释放和尺寸测量技术、瓣膜位置和其他术中

困难；

d) 描述每只动物术前术后的临床过程，包括临床观察，用药及处理不良事件的干预措

施；描述使用的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方案以及治疗性的监护方法（如适用）；

e) 任何与方案的偏离或修正及其意义；

f) 研究者的姓名及其单位，以及植入操作人员的信息和该实验室进行人工心脏瓣膜植

入和动物护理经验的信息；

g) 数据的解释说明，包括实验动物和对照动物之间结果的比较，以及和经导管瓣膜系

统的预期临床安全性和使用性能相关的建议；

h) 对于存活率研究，研究病理报告应包括每个植入的人工心脏瓣膜的大体和放射学检

查以及组织病理学发现，包括器械和周围组织的大体解剖照片；

i）对于存活率研究，研究中每只动物的详细完整尸检报告，包括全身评估，包括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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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塞或任何其他预期的由心脏瓣膜替代物引起的不良反应等；

j）调查过程中所有动物产生的所有数据摘要。特别是，附件 E 所述评估发生的严重不

良事件，以及与方案的偏差及其重要性，应予以处理。

7.4 临床调查

7.4.1概述

临床调查应根据 YY/T 0640 和 YY/T 0297 来进行。应对新的经导管瓣膜系统开展开展临

床调查，扩大现有系统的使用适应症（如低风险人群、瓣中瓣、环中瓣）。对于现有经导管瓣

膜系统的改进，如根据风险分析确定不需要进行临床研究，则应提供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科学

依据。对于临床证明良好的心脏瓣膜替代品的微小设计修改，制造商应证明临床研究的免除

或缩减是合理的。

对于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已上市器械的设计变更，建议进行临床研究（如，新型

血液接触材料、改变流动特性的变化或血流动力学，影响瓣膜机械负荷的变化）。临床研究设

计，应根据设计变更/器械的风险分析，确定样本量和端点评估中的修改。

临床研究应旨在评估经导管瓣膜系统的预期用途。研究应包括对与使用经导管瓣膜系统

和手术风险相关的不良事件的评估。临床研究应包括特定数量受试者的术前、围手术期和随

访数据，每个受试者都有适合器械及其预期用途的随访数据。临床研究计划的设计应提供可

接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实质性证据，以支持器械的预期标签宣称。

临床计划的阶段通常包括预研阶段（如，首次人体或可行性研究）、确证阶段（支持市场

批准的研究）和上市后阶段。人道主义使用（如同情性使用、紧急使用、特殊用途）是一个

单独的过程，不被视为临床方案的一部分。接受人道主义用途的新型器械的一系列患者不得

用作任何临床研究的替代。在开始确证性的临床研究之前，应考虑进行试验阶段研究，以提

供有关临床安全性和器械性能的初始信息。如不进行试验阶段的研究，应提供科学的理由。

从试验阶段获得的信息可用于优化经导管瓣膜系统和患者选择，然后在进一步临床前试验后

开始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

确证性临床研究的设计应确保：

a）存在明确的临床相关问题；

b）考虑到可用的替代方案和护理标准，患者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水平；

c）回答临床问题的适当研究设计，包括明确的患者群体、研究终点和持续时间。

关键试验的随机研究设计应考虑以下原因：

a) 伦理考虑可能需要与科学合理的替代治疗或护理标准进行头对头比较；

b） 随机试验提供最高质量的科学证据，并尽量减少偏见；

c） 随机试验结果可能促进有效治疗的采用。

临床研究作为市场认可的基础，应该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研究应

包括统计方法、具体的纳入/排除标准、使用公认的终点定义、严格的病例报告表信息收集方

法、严格的数据收集监控系统、明确的随访间隔以及研究人群的完整随访。

瓣中瓣/环中瓣的临床研究可以是对特定适应症的单独评估，也可以作为更大规模临床研

究的一部分。对于评估瓣中瓣/环中瓣适应症的临床调查，方案应具体说明失败假体的位置和

尺寸。方案中还应明确指出哪些类型的预先植入的假体应排除在调查之外。

7.4.2 研究注意事项

在特定临床手术中使用医疗器械的决定要求将剩余风险与手术的预期疗效或替代手术的

风险和预期疗效相平衡（应符合 YY/T 0316 的规定）。

对于经导管瓣膜系统，应测量血流动力学性能和与器械或手术直接相关的不良事件，以

评估风险（如冠状动脉阻塞、左室流出道阻塞）。血流动力学和临床性能（包括不良事件）也

可能取决于器械本身以外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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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患者的合并症；

b） 潜在的病理过程及其是否继续发展；

c） 功能改善程度是否足以防止心功能的进行性恶化；

d） 输送技术因素，血管通路选择和植入；

e） 对可用尺寸和/或形状配置的适当选择；

f） 对血流动力学的不利影响。

有关不良事件的更多信息，见附录 G。

影像学评估是临床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于患者选择、器械放置、避免手术并发症和

患者随访。为确保最佳的解剖评估、器械位置和功能评估，多种成像模式（如 TEE、TTE、CT、

MRI、荧光透视、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可加强评估，并应在适用时使用（另见附录 H）。

在执行这些成像手术时，应遵循专业协会的最新成像指南，以确保图像质量。临床现场培训

和认证应在注册前与独立核心实验室合作进行（见参考文献[23]）。应规定并证实成像随访时

间点，且应按照临床研究计划的规定完成随访。

临床研究计划应明确规定研究目标，并规定安全性和有效性终点（见附录 G 和 GB/T

12279.1-XXXX，附录 L）。临床研究计划应根据附录 G和已公布的定义规定预期研究的相关不

良事件，包括器械和/或手术相关不良事件。结果测量的定义应与本文件中描述一致，以允许

心脏瓣膜系统的可比性。研究设计应包括预先规定的统计分析计划和成功标准（如，新器械

应不低于护理标准）。

研究应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偏倚。研究设计可能会因评估目的和/或技术（新技术与完善器

械的改进）而有所不同。研究人群应代表预期上市后患者人群，包括病因和病理学。此外，

研究应设计确保收集所有参与研究的受试者的所有临床研究计划规定的随访信息，除非受试

者明确撤回知情同意书。对于撤回知情同意书的患者，在撤回时随访结束。但是，根据当地

法律要求，可能会要求获得额外的后续行动。

制造商负责确保收集适当的信息。研究设计应符合临床研究计划的目标。对于既定研究，

临床研究计划和数据收集表格应在各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进行标准化。

研究监督应按照 YY/T 0297 进行。为确保患者安全，应制定安全监督计划。研究监督应

由独立的数据安全监督委员会（DSMB）提供，用于评估患者安全性和临床研究计划的依从性。

监督委员会有权提出支持或反对继续研究的建议。应使用独立的临床事件裁决委员会根据预

先制定的标准对事件进行分类。对于试验阶段（多中心实施）研究中可能存在实验室间差异

的结果，建议使用核心实验室，确证研究需要核心实验室。

取出植入物分析是器械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尸检时移植或获得的器械应由独立的心

血管病理学家进行评估。应根据临床研究计划报告分析结果，包括器械原位和取出植入物后

的手术或尸检照片。临床试验报告应包括取出植入物病理学方案，包括由独立心脏病理学家

进行评估的详细说明（包括手术或尸检照片）以及将取出植入器械返还制造商的说明（如适

用）。在可行的情况下，应进行适当的功能、成像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在受试者死亡的情况下，

可通过尸检获得有关植入器械的有价值信息，应尽可能鼓励进行尸检。

以下注意事项适用于试验阶段研究：

a）试验阶段的研究本质上是探索性的，可能不需要预先规定的统计假设。由于受试者和

参与临床研究的人数较少，对研究结果及其普遍性的有力解释通常受到限制；

b)患者选择应由包括至少一名非冲突医生的心脏团队实施（根据相关伦理委员会的标

准）；

c）同意过程应告知受试者研究的试验阶段性质和替代方案，包括其他批准上市的器械；

d)入组率限制（如，在每名患者治疗后和下一名患者治疗前评估急性结果）；

e） 临床事件委员会（CEC）应用于判定不良事件；



YY/T XXXXX—XXXX

13

f） 研究安全性监督应由数据安全监督委员会（DSMB）或独立医学评审员执行；

g） 根据研究结果重新评估风险/受益。

7.4.3 研究终点

主要和次要研究终点的选择和时间应取决于研究目标、疾病、患者群体、技术、术后医

疗治疗（如心力衰竭治疗、抗血栓药物）和预期风险。终点应包括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与时

间相关的瓣膜安全性、生活质量、症状和功能状态、器械和手术成功效。其他三级或描述性

终点应考虑与技术的相关性。标准 GB/T 12279.1-XXXX，附录 L提供了经导管瓣膜系统临床

研究终点选择和时间安排的进一步建议。

7.4.4 伦理考虑

尽管新型经导管瓣膜系统可能已经在体外、计算机模拟和动物植入中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但人体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对患者来说，尤其是在首次人体研究中，风险很大。患病的人类

心脏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健康或患病的动物心脏不同。此外，植入该器械的研究人员将受到学

习曲线的影响。即使类似的器械先前已经成功植入，但进入路径、释放和/或锚定技术的差异

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危险。

选择病人接受新技术的第一次植入物，制造商和研究人员都要承担责任，并提出重要的

伦理问题。对即将植入新器械的客观且熟练的研究者的选择同样重要。监管机构或其他组织

已就利益冲突提供了相关指导（见参考文献[20]）。制造商不得向机构或调查人员提供植入器

械的经济奖励。根据 YY/T 0297，对患者参与临床研究的费用的补偿应限制在适当的数额内，

不得过大，以鼓励患者参与。

注：适用国家法规。

关于机构和研究者选择考虑的更多细节，另见 7.4.5。试验阶段和确证研究都应获得伦理

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7.4.5 确证研究：受试者和研究者的分布

临床试验应当在有适当设施条件、病例数量和病例组合的机构进行，并由具有适当经验、

技能和培训的试验人员进行。重点应放在多学科心脏团队方法上（见参考文献[24]和[26]）。

临床研究的设计应包括足够的受试者、研究者和机构，以代表预期的患者和使用者群体。设

计应考虑包括疾病病因、疾病严重程度、性别、年龄（如成人、儿科）和其他特殊患者群体

（视情况而定）等方面，并说明理由。应选择上述机构，以确保足够的患者注册人数以利于

临床经验和器械接触的传播，同时允许合理的学习曲线。此外，还应考虑并说明基于预期患

者或使用人群的地理分布的护理标准或患者结果的任何预期差异。临床研究计划应说明并证

明计划的机构数量（包括地理分布）、每个中心受试者的最大数量、每个机构研究者的最大数

量以及目标患者群体。

与选择机构和临床研究者相关的标准应包括：

— 机构：

a）机构分布合理；

b）访问特定的患者群体；

c）具有本地或中央机构审查委员会（IRB）/伦理委员会（EC）；

d）合格的中心，遵循专业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运营商和机构要求的指南（见参考文献

[26]）；

e）多学科心脏团队参与患者选择，包括至少一名非冲突医生；

f）专家级成像及认可的运营商和设施（另见附录 H）；

g）与数据收集或研究协调相关的合适研究协调员和其他行政人员；

h）充足的资源（如设施和设备、安保和储存、监控器和附加器械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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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符合良好临床实践（GCP），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开始前的监管机构和 IRB/EC 批准；

所有研究对象的适当同意；临床研究方案的依从性，任何偏差得到适当批准或记录；适当的

不良事件报告；以及适当的器械问责；

j）临床研究经验；

k）以往监管检查的可接受结果。

— 临床研究人员：

a） 学历、培训（制造商或医学专家）、相关经验；

注：可满足监管要求。

b） 继续招募患者并进行长期准确随访的动机；

c） 有临床研究经验；

d） 避免竞争性研究（如，避免选择、引导偏见）；

e） 尽量减少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与制造商存在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则应对此类冲突进行管

理，这应包括（但不仅限于）考虑使用无冲突的医生进行患者招募、知情同意和报告

（见参考文献[10]和[20]）。

7.4.6 统计因素，包括样本量和持续时间

制造商负责选择和证明使用的具体统计方法。临床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设计应基于：

a） 器械的预期用途；

b） 风险分析结果；

c） 待评估的措施；

d） 预期临床结果。

一个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优势或非劣势，视情况而定，可以考虑尽量减少偏差。

根据临床研究的范围和目标，其他设计可能是合适的。

在特定临床手术中使用医疗器械的决定要求将剩余风险与手术的预期疗效相平衡，并与

替代手术的风险和预期疗效相比较（见 YY/T 0316）。如市场上有可比较器械，研究对照组可

以是可比较器械或另一个有效的对照物，如手术或药物治疗。如市场上没有可比较器械，则

应使用随机对照的方法，与具有确定临床病史的适当的阴性对照物进行比较。如研究采用非

劣效性设计，则非劣效性界限应合理，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基于可比较器械的历史数据。

对于确证研究（单臂或同期对照），样本量应合理，并应足以评估预期人群中经导管瓣膜

系统的安全性和性能或有效性终点。应使用标准统计方法计算最小样本量，并事先规定适当

的 1类错误和功效。样本量的考虑还应考虑到护理标准和可用的安全性和性能或有效性数据

（包括上市后或已公布的数据），以及类似预期用途的相关疗法。

对于新的经导管瓣膜系统，在具有可接受手术风险的人群中，样本量应包括每个指定瓣

膜位置至少 150 名患者，每个患者计划至少研究 1年（需了解，在 1年之前发生的死亡被纳

入 1年随访分析）。此外，上市前评估晚期不良事件（如血栓栓塞、瓣膜血栓、出血和感染性

心内膜炎）至少需要 400 个患者年的数据。通过对 150 名患者进行 1年以上的进一步上市前

随访或登记更多患者，可以达到 400 患者-年的标准。对于预期事件率较低的临床研究，相关

的患者年随访可能来自表 3（如，1%/年事件发生率至少 972 个随访年），这与外科心脏瓣膜置

换器械的样本量要求一致（见 GB/T 12279.1-XXXX，7.4.6.2）。

如要研究的人群是罕见疾病人群或不具有可接受的风险，无法进行适当的治疗（如医疗、

外科、介入），则可以根据考虑到预期风险-受益情况的稳健统计分析，证明较小的样本量是

合理的。批准的使用适应症应与从研究患者获得的证据一致。偏离建议的 400 患者年样本量

应充分证明。下表 3提供了一系列样本量，排除了预期不良事件率的两倍。

表 3 排除线性化事件率所需的患者年数，线性化事件率是 80%功效下预期事件率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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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不良事件发生率（%每年）
不良事件排除率（H0）（无效假

设，H0），%每年
病人年数

1.0 2.0 972

2.0 4.0 486

2,4 4.8 400

3.0 6.0 324

4.0 8.0 243

5.0 10.0 194

6.0 12.0 162

7.0 14.0 139

8.0 16.0 122

9.0 18.0 108

10.0 20.0 97

注：收集 400 患者年数据的建议基于以下考虑：使用无效假设，即实际不良事件发生率

是目前类似器械可接受的事件发生率的两倍（见参考文献[14]），单侧一类错误的概率为 5%，

二类错误的概率为 20%（功效=80%），样本量（以病人年为单位）确定为 9.72/CR，其中 CR 是

目前认为类似器械可接受的并发症发生率。如，要检测 2.4%/年或更高的 CR，需要

9.72/0.024=400个患者年（见参考文献[15]和[12]）。

当在特殊适应症、罕见疾病或不太常见的患者群体（如儿童、成人先天性）中使用器械

时，可采用较小的样本量和较短的上市前随访时间，但应根据疾病流行率、未满足的临床需

求和风险/受益考虑来确定和证明。然而，这一理由不适用于上述器械的任何上市后临床随访

活动。

除上述要求外，临床研究方案还应规定研究的总持续时间，包括上市后可能继续进行的

长期患者随访（另见 7.4.9.6）。研究持续时间应根据风险评估确定的特定研究目的、预期应

用、测量结果以及（如相关）器械改进类型。预期应用包括该器械预期用于的疾病和人群，

包括在没有该器械的情况下该人群的预期生存率和使用可用的比较物治疗的患者的生存率。

7.4.7 患者选择标准

应明确确定患者选择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应指定预期患者人群，并证明预期人群与研究

人群之间的任何显著差异是合理的。这项研究应只包括那些愿意且有能力参与随访要求的患

者。建议将每位患者提交给中央资格委员会，以评估其是否适合入组。

在制定纳入和排除标准时，应考虑以下方面，以确保治疗的预期益处大于受试者的风险：

a）患者人口统计（如年龄、性别）；

b）疾病病因（如狭窄、原发性或继发性返流）；

c）瓣膜疾病的严重程度；

d）有症状与无症状患者；

e）手术发病率或死亡率的预测风险（如 STS 评分、EuroSCORE II）；

f）合并症（如心肌梗死、其他瓣膜疾病、冠状动脉或外周动脉疾病、房间隔缺损、卵圆

孔未闭、既往感染性心内膜炎、风湿性心脏病、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虚弱、既往心脏干预、

既往中风或全身性栓塞、慢性肾病、血液病和慢性肺病）；

g）心室功能和心室大小（如射血分数、收缩/舒张尺寸或容积）；

h）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如机械循环辅助器械、肌力支持）；

i）手术状态（如选择性、紧急、紧急、抢救）；

j）对术中/术后抗凝或抗血小板方案的耐受性；

k）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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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器械/手术的特定解剖学考虑（如瓣膜大小、钙化、先天性异常、进入部位条件、器

械放置位置、耐受 TEE 的能力）；

m）潜在患者假体错配；

n）获得足够的后续治疗（所有类型的物理和药物治疗）。

7.4.8 预防瓣膜血栓形成

预防瓣膜血栓形成和血栓栓塞并发症的方法应记录在临床研究计划中，并记录在 CRF 中。

除了抗血栓和/或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的细节（如适用，包括 INR 范围），该方法还应包括为检

测亚临床瓣膜血栓而进行的任何研究细节和结果，作为选择适当药物治疗的基础。

7.4.9 临床数据要求

7.4.9.1 概述

应按照 YY/T 0297 的要求记录研究中所有受试者的临床数据，包括不良事件。应考虑收

集和分析现场报告数据与核心实验室裁决数据，并提供适当的理由。

7.4.9.2 基线

应收集以下数据：

a）患者人口统计（如年龄、性别）；

b）基线信息（如体重、身高、血压）；

c）合并症（如肝脏、肾脏和肺部疾病、药物滥用、吸烟史、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血症）；

d）心血管诊断（如瓣膜病变和病因）和并发的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心肌病、动脉

瘤、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冠状动脉疾病、心内膜炎史、血栓栓塞史、既往心肌梗死）

和心律；

e）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和相关胸外科医师学会预测死亡率风险（STS-PROM）

评分或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逻辑系统（EuroSCORE II），或两者兼有（建议所有受试者使用

STS 评分）。虚弱和生活质量指标和/或运动耐力测试也应考虑在内；

f）既往相关干预措施[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经皮瓣膜成形术（部

位）、手术瓣膜成形术（部位）、瓣膜修复术（部位）、既往心脏瓣膜植入术（类型、大小和部

位）、根部重建、外周血管干预措施]；

g）超声心动图和其他相关成像数据，以提供心脏血流动力学、几何和功能信息（如心室

功能），描述病变瓣膜或失败假体/修复的特征，并评估植入部位和环腔大小（见附录 H和 ISO

5840-1:2021，附录 G）；

h）相关影像资料用于评估入路和输送方式；

i）血液测试以评估肝脏、心脏和肾脏状况以及血液学/凝血状况。如认为上述任何数据

不适用，应提供理由。

7.4.9.3 围手术期数据

应收集以下数据：

a）研究者姓名；

b）操作时间（如手术室进出时间、进入现场进出时间、住院时间）；

c）手术日期/时间；

d）手术室类型（如手术室、混合室、心导管实验室）；

e）麻醉方法（如全身、局部、清醒镇静）；

f）药物，包括开始/停止日期、剂量、变化、变化理由（如抗血栓方案、肌力、抗生素

预防）；

g）手术器械清单（如导丝、导管、导管/扩张器、栓塞保护器械）；

h）使用的监测器械清单（如动脉导管、肺动脉导管、脉搏血氧测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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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机械循环辅助器械（如术前、术中、术后）和相关参数（如 ACT、核心体温、体外循

环时间、肌力支持、心脏停搏时间）；

j）成像方式（如荧光透视、TEE、TTE、CT），包括荧光透视时间和总辐射剂量（见 IAEA

RS-g-1.5）；

k）原诊断的任何变化；

l）经导管瓣膜系统（如类型、型号、尺寸和序列号）；

m）任何伴随的干预或手术（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n）手术要素，包括任何辅助手术（如预扩张、后扩张、造影剂容量、栓塞保护、快速起

搏）；

o）进入部位和技术（如胸骨切开术、开胸术、经股动脉、经心尖）；

p）植入部位和环腔大小的评估，或患者的其他相关尺寸测量；

q）植入位置（如主动脉、二尖瓣、肺动脉、三尖瓣）以及与周围心脏结构（如瓣叶、组

织环）相关的精确解剖植入位置；

r）尺寸、类型、植入日期、患者假体不匹配（PPM）的存在，以及先前植入的瓣膜-瓣膜

/环程序假体的失效模式；

s）评估操作、可视化、展开、定向、植入位置和输送系统的插入/退出（如适用）；

t）重新回收以期准确定位的次数；

u）手术并发症，包括急性干预（如外周血管介入、冠状动脉阻塞、急性瓣膜置换、转外

科手术）；

v）通过超声心动图和/或临床研究方案中定义的其他相关成像和血流动力学模式评估经

导管瓣膜功能和瓣膜几何结构。至少应记录压力梯度和返流程度；

w）术后进行的血液检查（如全血计数、肾脏状况、心肌酶）。如认为上述任何数据不适

用，应提供理由。

7.4.9.4 随访资料

根据临床研究方案所定义，随访数据应在大约 30天内收集，应在 3个月至 6个月之间至

少某一特定时间点、一年、其后每年一次收集随访数据，直到研究完成。建议对病人进行体

格检查。以下评价应在所有的随访评估中进行，除非通过充分的风险分析能证明减少随访次

数的合理性。根据试验的设计可适当增加数据收集次数。

注：增加随访间隔，对于记录早期或长期瓣膜结构性或非结构性功能障碍是适宜的。

应收集以下数据：

a）进行随访的日期、方法（亲自、电话）、地点和专业医护人员类型（如研究者、初级保健

医生、护士）；

b）体检结果，包括需要报告的具体参数；

c）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指标；

d）功能评估（如 6分钟步行试验，VO2峰值）；

e）器械评估（如结构完整性、血栓沉积）；见附录 H；所有患者的选择标准应记录在临床研究

计划中；

1）对于经导管主动脉瓣的预研究和关键性研究，应在前3个月内对所有患者或定义明确

且科学合理的子集进行假体增强 CT成像研究；

2）对于经导管二尖瓣的预研究和关键性研究，应在前 3个月内对所有患者进行 TEE 研究；

f）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或其他相关方法评估血流动力学（所选方法应与连续研究一致，见 ISO

5840-1:2021，附录 G）；

g）心率、节律及传导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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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溶血试验（如血浆游离血红蛋白）；可能需要其他血液试验；溶血性贫血应报告为非结构

性瓣膜功能障碍；

i）抗凝和/或抗血小板治疗状态和持续时间（如 INR 史）；

j）心血管药物（如心力衰竭药物、抗血栓方案和抗心律失常药物），包括开始/停止日期、剂

量、变化和变化理由；建议在其他药物上也收集这些信息；

k）附录 G中规定的不良事件；

l）伴随治疗，可以包括心脏辅助和需要起搏；

m）再干预的日期和原因（如手术、经皮、ViV）；

n）死亡日期和原因；

o）取出植入物分析和尸检报告（如进行）；取出植入物分析应包括组织学评估，以记录血栓

和/或纤维组织的程度（如瓣叶上存在）；见参考文献[25]；尸检报告应包括血栓栓塞造成的

器官损害的任何证据。

如认为上述任何数据不适用，应提供理由。

7.4.9.5 临床调查分析和报告

临床研究报告应符合 YY/T 0297。临床研究报告应包括所有计划手术患者的信息（意向性

治疗人群）。对于随机研究，研究组应包括所有参与随机化的患者，即使未接受植入手术的患

者也应包括在内。应对实际接受植入手术的患者进行额外分析（另见附录 H和 ISO

5840-1:2021，附录 L）。应为随机接受植入但实际未植入的患者提供理由。

在开始时，临床研究应在适用的临床试验网站上注册，并报告后续结果，包括披露阳性

和阴性结果。对于上市前和上市后的研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报告应说明随访完成的百分比、患者随访丢失的原因，并提供患者随访的总年数，以便

对不良事件进行线性化率计算；

b） 如在随访期间进行了检查（如超声），则应说明接受调查的患者百分比及如何选择的理由；

c） 应尽力查明死因，包括如患者在别处死亡，应与当地医生联系，获取死亡前不久进行的

任何调查的细节，以及尸检数据和取出植入物数据（如有）；仅依靠国家医疗保健数据库来记

录已经发生的死亡是不够的；高比例的不明死因可能会引起与器械相关死亡的质疑。

7.4.9.6 上市后临床随访

为了获取不常见或未预料到的不良事件、与时间有关的不良事件（如结构恶化、对心脏

解剖结构的不良影响）和长期表现的数据，延长上市后的随访时间至关重要。

上市前临床研究中包括的初始患者队列应在上市后继续跟踪。这些患者是长期有效数据

的最佳来源，因为他们在术前和围手术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有完整的记录，而且可以计

算总死亡率和不良事件率。将个别病人从长期随访中剔除的原因应是合理的，并记录在案。

为便于延长随访时间并避免患者再次签署知情同意书，应在初始临床研究同意时获得知情同

意书，其中应包括上市后阶段计划随访时间的详细信息。

对于确证研究队列，应在植入后至少 10年进行进一步随访，终点设计基于风险评估和器

械声明。10年的植入后研究应收集安全性、性能和有效性数据（如死亡、死亡原因、中风、

血栓栓塞、生活质量、瓣膜再干预）。在某些情况下，10 年随访可能不可行（如高危患者、老

年人），则随访时间应合理。

除了最初的确证研究患者队列，从其他患者和代表真实世界临床环境的患者那处获得临

床数据可能也是合适的。如进行了这项研究，那么这项研究将与市场后临床随访（PMCF）研

究中前瞻性登记的患者一起进行，并采用一种方法来最小化患者选择时的偏差。

随访应尽可能完整，避免回顾性自我报告，报告应包括随访年份，以便计算不良事件发

生率，以便为知情的临床和监管决策提供所需的证据。如在上市后的随访中依赖于来自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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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处的数据，则应对所有连续患者进行独立验证，并确保所有患者接受相同类型的随访。

应定期审查登记数据，还应建立预警机制，根据预先规定的标准触发额外的安全审查。

上市前和上市后的队列应分别和汇总分析并报告。

以下长期上市后随访原则适用于上市前患者队列，任何PMCF 研究以下长期上市后随访原

则适用于上市前患者队列、PMCF 研究纳入的任何额外患者以及登记在册患者:

a） 应实施共同的临床研究方案，以确保准确和完整的长期跟踪

对识别所有不良事件和器械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b） 应提供跟踪完整性百分比说明；

c）若可能，应按照预先规定的定期间隔进行面对面的前瞻性随访，最好是由独立的医生进行，

而不是电话联系或邮寄或电子邮件问卷；

d） 随访应包括尽可能对患者进行内科检查和任何相关的临床评估。应实施结构化成像协议。

每种跟踪方法的百分比应记录在最终的上市后跟踪报告中；

e） 如 7.4.9.5 所强调的，有关死因的信息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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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经导管瓣膜系统描述

A.1 总则

本附录列出了器械文档中(如标签,说明书)描述经导管瓣膜系统组件时可能用到的术语。

A.2 经导管瓣膜替代物的描述

经导管瓣膜替代物的描述宜至少包括以下信息。适当时，描述宜附有图片或插图。

— 组件（如瓣叶，支撑结构，瓣叶连接处，瓣环连接处）；

— 封堵器/瓣叶材料（如心包，静脉瓣膜）；

— 结构材料（如不锈钢，镍钛合金）；

— 部件连接材料/方法（如缝合材料）；

— 展开方式（如自膨胀，球囊扩张，机械扩张）；

— 植入位置（如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肺动脉瓣，血管腔）；

— 瓣膜植入直径或直径范围；

— 器械与预期植入部位的连接或相互作用；

— 可回收性；

— 能够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方向；

A.3 输送系统描述

输送系统的描述宜至少包括以下信息。适当时，描述宜附有图片或插图：

— 输送路径（ 如经股动脉，经心尖，经房间隔穿刺）；

— 输送工具/导管；

— 导丝；

— 穿刺鞘；

— 球囊扩张导管；

— 压握/装载工具；

— 穿刺口；

— 附件；

A.4 化学处理、表面改性或涂层

描述宜包括任何使用的化学处理、表面修饰或涂层，包括组织的初步固定和任何抗钙化、

抗感染或抗血栓处理。

A.5 组件描述

宜罗列经导管瓣膜替代物包括着色剂在内的每种组件，并且结构材料宜文件化。组件列

表宜包括包装储存媒介（如组织材料）。包括所有组件（包括连接材料，如缝线）组装草图宜

文件化。

A.6 植入过程

应提供植入过程的详细描述，包括瓣膜大小的确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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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经导管瓣膜危害分析示例

B.1 危害、潜在失效模式、危害情形及相关损害

制造商有义务为经导管瓣膜系统建立全面的危害及相关损害列表。制造商应同时考虑其

器械的指定用途和预期用途（如植入到已存在假体的器械内）。根据YY/T 0316，表 B.1 列出

了经导管瓣膜系统的潜在危害，潜在失效模式，危害情形以及损害之间的关系。该表并未包

含所有情况。经导管二尖瓣置换术器械的危害分析示例见参考文献[18]。

表 B.1 经导管瓣膜的危害，潜在失效模式，危害情形以及相关危害

危害 潜在失效模式 危害情形 损害

瓣膜支架径

向力

瓣膜径向力不足导致位

移至非预期的植入位置

瓣膜最终植入位置与传导系统

接触
心律失常

植入瓣膜尺寸过大
径向力过大导致瓣膜与传导系

统接触

瓣膜支架与植入瓣环匹

配性不足

瓣周漏过大

跨瓣压差过大

a) 心力衰竭

b)溶血

植入错误

瓣膜植入位置不正确

瓣膜最终植入位置与传导系统

接触
心律失常

瓣膜最终植入位置会产生新

窦，导致血栓形成，可能无法

有效冲洗掉

血栓栓塞

瓣膜周围的密封不足会导致瓣

周漏和跨瓣压差过大

a)心力衰竭

b)溶血

选择比需要的瓣膜尺寸

大的瓣膜/扩展不完全

多余的瓣叶材料导致瓣叶活动

性受损，瓣膜耐久性下降，导

致瓣膜结构恶化

a) 心力衰竭

b) 血栓栓塞

选择比需要的瓣膜尺寸

小的瓣膜/扩展不完全

瓣膜对解剖结构施加的径向力

不足，导致瓣周漏和跨瓣压差

过大

a)心力衰竭

b)溶血

植入错误 过度扩展

瓣叶过度拉伸导致闭合不全和

瓣膜返流过度
心力衰竭

瓣环承受过大的径向力
a) 瓣环破裂

b) 瓣环组织损伤

输送系统轮

廓尺寸

相比患者血管解剖，输

送系统轮廓尺寸过大
输送系统过度扩张血管

a)血管分离

b)血管穿孔

c)血管腔内损伤

d)出血并发症

输送系统硬

度

输送系统过于坚硬，无

法穿过弯曲的解剖结构

输送系统在过弯区域导致血管

穿孔

a)血管分离

b)血管腔内损伤

c)出血并发症

支架边缘凸瓣膜支架外漏边缘接推送过程中支架边缘会损伤血a)血管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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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触血管壁 管 b)血管腔内损伤

c)出血并发症

植入后支架断裂，边缘

锋利
锋利的支架边缘与瓣环接触

a)瓣环破裂

b)瓣环组织破裂

c)出血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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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流体动力学性能验证指导原则----脉动流测试

C.1 总则

本附录提供了经导管瓣膜流体动力学性能关于测试设备、测试设备验证、测试方案制定、

测试方法和测试报告的指南。设备和测试过程宜适合瓣膜的预期适应症，如：成人/儿童，

左心/右心，原生瓣膜/预先已存在的人工瓣膜。

C.2 脉动流测试

C.2.1 总则

脉动流测试旨在表征经导管瓣膜在生理和病理流体动力学条件下的性能。脉动测试主要

包含两个的指标——与表1和表2提供的最低性能标准的比较和对一系列心脏疾病的特性比

较。有关脉动流测试的定义，见 ISO 5840-1:2021。

C.2.2 测试设备精度

C.2.2.1压力测量系统的频率上限宜不小于30Hz(−3db截止频率)，测量精度宜至少在±0.26

kPa(±2 mmHg)。流量计的频率上限宜不小于 30Hz (−3db 截止频率)。

C.2.2.2 返流量的测量精度宜至少在±2 ml 范围内。

C.2.2.3 所有其它测量设备的最小测量精度宜为满刻度读数的±5%范围内。

C.2.3 测试仪器要求

C.2.3.1 脉动流测试宜在脉动流试验台产生近似生理条件下的脉动压力和流量波形，该生理

条件应符合 ISO 5840-1:2021，表 3 和表 4 预期器械应用的所需生理范围。见 ISO

5840-1:2021，附录 E，关于儿科人群的建议测试条件的指导原则。

主动脉和二尖瓣生理波形的适合特征见文献[27]。

C.2.3.2 建议制造商在开始设计验证测试之前完成脉动测试台的系统性能表征。

使用圣犹达 Masters 系列机械瓣，该瓣膜已在多个行业和学术测试实验室进行了一轮研

究。

表 C.1 总结了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脉动测试台性能表征的参考。

表 C.1 —机械瓣表征脉动测试台性能表征

瓣膜尺

寸 mm
位置

模拟心输出量

L/min

心率

beats/min

有效开口面积

cm
2
(平均值±标

准差)

总返流百分比

(平均值±标准

差)

19 主动脉 5.0 70 1.3±0.1 6.1±1.3

25 主动脉 5.0 70 2.4±0.2 8.9±0.9

25 二尖瓣 5.0 70 2.3±0.2 6.1±2.0

注 1:使用浓度为 1.005、粘度为 1.0 厘泊的生理盐水时的结果。所有测试都在 100 mmHg

的平均动脉压下进行的。

注 2:夹具会影响测量的流体动力学性能。制造商应确保将与夹具相关的影响因素降至

最低。

注 3:以下是圣犹达 Masters 系列的不同缝制环机械瓣型号。然而，对于给定尺寸的所

有型号，热解碳组成是相同的，并且提供相同的流体动力学性能。

19 mm 主动脉:19AJ-501; 19AECJ-502; 19ATJ-503

25 mm 主动脉:25AJ-501; 25AECJ-502; 25ATJ-503

25 mm 二尖瓣:25MJ-501; 25MECJ-502; 25MTJ-503; 25METJ-504

C.2.3.3 脉动测试台宜允许测量随时间变化的压力和体积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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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4 宜评估测试系统的可重复性并文件化。

C.2.3.5 宜模拟预植入部位的相应尺寸。

C.2.3.6 管道形状和机械性能宜能代表预期的植入部位。对于瓣中瓣（ViV）和环中瓣（ViR）

适应症，通过心脏瓣膜替代物的植入，模拟原有的工作性能，以代替预先已存在的人工瓣膜。

C.2.3.7 腔室宜能让观察者对测试用的人工心脏瓣膜在循环周期内所有阶段的流出方向进

行观察和拍照。

C.2.4 测试夹具参数—最低性能测试(仅适用于经导管主动脉瓣)

C.2.4.1 表 C.2 提供了用于评估经导管主动脉瓣流体动力学性能所需主动脉夹具的推荐参

数。表 C.2 中描述的夹具是为了简化三叶瓣膜钙化狭窄的典型植入方案，用于最低性能要求

进行比较。图 C.1 是有典型的流体动力学测试夹具的示意图。对于其他适应症，如二叶式主

动脉瓣疾病，制造商应制定并证明所使用的夹具参数的合理性。

C.2.4.2 预计该测试夹具不会用于加速老化测试期间进行的定期流体动力学性能测试。

表 C.2 —主动脉瓣夹具参数

C.2.4.3 夹具属性和推荐的参数范围见表C.2所示，基于已出版的文献和对目前上市的TAVI

器械的临床结果的回顾性研究而制定，体外测试由目前市场上的器械制造商进行，这些器械

代表着球囊扩张、自扩张和机械扩张器械。对于选择的与表 C.2 中不同的参数，制造商应进

行适当的论证，并明确定义表中未规定但满足制造商特定要求的参数。对商市场上可获得的

类似设计和结构的参照瓣进行测试，在夹具开发过程中可提供有用的数据。

属性 夹具参数

瓣膜规格 所有适用的瓣膜规格

圆环直径,D 每种规格，按产品规格推荐的最小、最大直径

环 形 椭 圆

比,Re(长直径/

短直径)

1.0(圆形),1.2(椭圆)。椭圆形应和圆形周长相同(见图 C.1)

圆形结构特征 最小厚度 4mm,邵氏硬度不小于 10A,旨在模拟植入部位的结构特征

瓣环截面高度
目标区间为 5-7mm[瓣环平面定义为主动脉瓣环截面的底部(与窦底一

致)].见图 C.1

瓣环钙化

(仅用于治疗主

动脉瓣狭窄的器

械)

一个“钙结节”，至少有 1.5 毫米径向突出进入腔室，最小圆周长度增量

为 4 毫米。结节高度应与瓣环面高度匹配。结节可作圆角以避免尖角(最

大半径为 1.5mm)。钙结节应采用硬质材料(钙化结节示意图见图 C.2)

瓣叶高度

从瓣环平面起 0.5*D(D 是圆的直径)。厚度为 1- 2 毫米，来模拟原生的瓣

叶(最硬度小值为 10A)。瓣叶的形状应代表临床影像学的观察结果(如：

圆柱形瓣叶区、锥形瓣叶区)

结构

测试应在以下列出的所有结构中进行，除非确定并证明一个最坏情况:

— 带结节的圆形;

— 长直径有结节的，椭圆比为 1.2;

— 短直径有结节的，椭圆比为 1.2。

注：对于单纯主动脉功能不全的适应症，可以用一个没有结节的圆环结构

TAVI 植入注意

事项

—在制造商推荐的范围内调整深度。调整深度从圆截面开始测量

—器械在夹具内的圆周方向，会产生最大的泄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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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瓣环面 annular plane

2 结节 nodule

tL 瓣叶区厚度 leaflet thickness

tA 瓣环厚度 annulus thickness

Dmin小直径 minor diameter

Dmaj大直径 major diameter

HL 瓣叶高度 leaflet height

HA 瓣环高度 annulus height

图 C.1 —经导管主动脉瓣流体动力学测试夹具的典型示意图

注：该夹具描述的是原瓣叶区的圆柱形。

说明

HA 瓣环高度

图 c.2 —TAVI 流体动力学测试夹具的模拟钙化结节示意图

C2.4.4 除了在正常条件夹具中进行测试之外，还宜在挑战条件下进行表征，该条件代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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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条件脉动流条件下最坏的植入情况。挑战条件下的测试没有提供最低性能标准；然而，制

造商应证明这些结果相对于预期临床方案的可接受性。挑战条件的可能的参数示如下:

a）环椭圆比率：基于瓣膜预期临床释放的最坏情况；

b）环切面：非顺应性环切面(严重环状钙化)；

c）钙化：边缘半径为 0.2mm 的 2.5mm 放射状钙化突起；

d）TAVI植入物应考虑：最坏情况下的释放深度和最坏情况下的圆周方向；

e）患者特定的解剖模型。

对于除原三叶瓣钙化性主动脉狭窄外的适应症应进行额外的测试(如：二叶瓣，环中瓣，

瓣中瓣的形态学)。

C2.5 测试夹具参数-最小性能测试（仅限于经导管二尖瓣）

C2.5.1表 C.3 提供了评估经导管二尖瓣流体动力学性能的推荐的测试夹具参数。C.3 中描述

的夹具旨在代表与最低性能要求相比较的典型植入环境。表 C.3 中包含的夹具属性基于对

流体动力学性能的潜在影响而选择，且通过已出版文献的回顾而确定。至本标准发布时，没

有足够的临床数据来详细说明表 C.3 中所列属性的参数范围。制造商应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定

义和调整相关参数。制造商证需考虑表中未列出的属性并进行说明。

表 c.3——二尖瓣夹具参数

属性 夹具参数

瓣膜尺寸 所有可用瓣膜规格

瓣环直径，D 产品说明书建议的每个规格产品的最小和最大释放直径

瓣环比率

对合缘-对合缘(C-C)

隔膜-侧面(S-L)

由制造商说明

瓣环顺应性 瓣环顺应性以预期的植入部位为目标，或由制造商说明

瓣环截面高度 由制造商说明

环状钙化(用于治疗二尖

瓣返流的器械)
夹具参数应根据分析预期的治疗人群而确定

瓣叶长度 由制造商说明

结构

应在下列所有结构中进行测试，除非确定并证明了最坏的情况:

使用范围的低端；

使用范围的高端；

患者治疗人群考虑因素(如：二尖瓣环钙化、主动脉器械)

经导管二尖瓣置换术植

入注意事项

正常条件条件下的释放深度在制造商建议的范围内。释放深度从

瓣环平面计算

对最差情况(如 C-C、S-L)的圆周方向进行评估

除了在正常条件夹具中进行测试之外，还应在代表最坏植入情况的挑战条件下进行表

征。挑战条件下的测试没有提供最低性能标准；然而，制造商宜证明结果相对于预期临床情

景的可接受性。

C2.6 测试参数—多范围流体动力学性能测试(所有经导管瓣膜)

C2.6.1宜在预期使用的所有位置对每个瓣膜进行测试。宜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瓣膜宜在表C.2

和/或表C.3中定义的所有结构中进行测试。

C2.6.2 宜在 2 L/min~7L/min 之间(如：2 L/min、3.5 L/min、5 L/min 和 7 L/min)的 4 种模

拟心输出量、单个模拟的正常心率下(如，每分钟 70 循环，收缩期为 35 %)、或符合 ISO

5840-1:2021 表 3 和表 4预期器械应用的情况下测量压差。关于儿科人群建议测试条件指导

原则，见 ISO 5840-1:2021，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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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3 宜在表 C.4 中所列的测试条件下，或符合 ISO 5840-1:2021 表 3 和表 4预期器械应用

的情况下测量返流量。关于儿科人群建议测试条件的指南，见 ISO 5840-1:2021，附录 E。

表 c.4——返流量测试条件

心率/分钟 收缩期% 心输出量 L/min 压力条件

45 30 5 低血压，血压正常，重度高血压

70 35 5 低血压，血压正常，重度高血压

120 50 5 低血压，血压正常，重度高血压

C2.7测试步骤

宜从连续的或随机选择的循环周期获得以下每个变量至少十个测量值：

通过测试瓣膜的平均跨瓣压差；

通过测试瓣膜的平均流速和均方根(RMS)流速；

前向流量；

循环率；

整个循环周期的平均脉动压；

收缩期，为循环周期的百分数；

返流量，包括关闭量和泄漏量(见 ISO 5840-1:2021，图 2)，以毫升和前向流量的百

分比表示；和通过关闭瓣膜的相应平均反向压差。

C2.8 测试报告

脉动流测试报告宜包括：

a）测试用流体的描述，包括生物来源或化学成分、温度及在测试条件下的粘度和密度；

b）如 N.2.3 脉动流试验台的描述，及其主要组件和相关仪器，包括给出相关腔室尺寸

的系统示意图，腔室顺应性（如使用顺应腔室），相对于人工心脏瓣膜瓣叶底部的压力测量

位置定位的详细信息，压力测量仪表的频率响应，在正常条件下的典型压力和流量波形；

c）测试用人工心脏瓣膜开闭动作的评估，包括适当的文件，如适用，在所示条件下的

邻近流场；

d）永久记录至少 10 次连续或随机循环中人工心脏瓣膜远端和近端压力（随时间变化），

和通过人工心脏瓣膜的流量。每个模拟心输出量条件下的每个人工心脏瓣膜和参照瓣膜性能

测试变量的平均值、范围和标准差的详细信息宜用表格和图表的形式表示；

1)模拟心输出量；

2)循环率；

3)收缩期，表示为循环周期时间的百分数；

4)前向流量

5)平均流速和均方根（RMS）流速；

6)平均压差；

7)有效瓣口面积（提供使用公式）；

8)返流量、关闭量和泄漏量，以毫升表示和作为心搏出量的百分数；以及通过关闭瓣

膜的相应平均压差；

9)整个循环周期的平均脉动圧；

e)人工心脏瓣膜开闭表征的图片和/或影像文件。

e）心脏瓣膜替代物开启和关闭特性的摄影和/或录像记录和分析；

f）参考瓣膜测试结果，来证明脉动流试验系统功能的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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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输送系统设计评估要求

D.1 总则

根据 ISO 25539-1 和 ISO 10555-1，定义此附录中输送系统设计评估的要求。IEC 62366-1

的相关条款可能亦适用。对于有源输送系统，可能适用 IEC 60601-1 系列的要求。制造商应

依据输送系统的设计和输送方式（如经股动脉，经心尖，经房间隔，经肋间）的风险评估结

果，以明确所有适用的要求。

D.2 植入物与输送系统的相互作用

制造商应评估依照产品说明书的使用过程中植入物与输送系统的相互作用，以证实使用

过程中不会对植入物或输送系统造成伤害。除目视评价是否有严重破损外，还应依据

7.2.5.2 评价输送系统相互作用对瓣膜疲劳的影响。如适用，应评价以下方面：

— 将器械压握/装载至输送系统

— 将器械装载至输送鞘管

— 器械在目标植入部位的定位/释放

— 重新定位/回收器械（如适用），包括再次使用瓣膜的损坏

— 撤回输送系统

— 辅助器械的兼容性

D.3 器械装载至输送系统

制造商应定义所有需要评估的特定性能参数来确认器械能够稳定，安全和有效地装载至

输送系统。制造商应证明参照产品说明书，器械能够可靠的连接在输送系统上并满足连接强

度要求，如下：

— 器械与输送系统的连接强度；

— 不会对器械和输送系统造成损伤；

— 装载/压握直径；

— 装载/压握形状（均匀或非均匀）；

— 器械装载到输送系统的正确方向；

— 分离力；

— 器械无菌；

— 器械冲洗；

— 输送系统冲洗（排气）；

D.4 进入和释放能力

制造商应证明参照产品说明书，器械和输送系统的连接能够安全，可重复及可靠地将器

械输送至预期植入部位（如原生瓣膜或预先已存在的植入假体器械），且能够从输送系统中

释放器械并从患者体内安全撤出输送系统。制造商应明确所有需要评估的特定性能参数，来

证明在预期植入部位可以安全可靠的释放器械，如：

— 释放力（操作端）；

— 输送方式和输送力（对解剖学的影响）；

— 所有与器械重新定位相关的力（如适用）；

— 抗弯曲/扭转性能；

— 连接强度（拉伸和扭转）；

— 扭转力；

— 推送性；



YY/T XXXXX—XXXX

29

— 追踪性；

— 经心尖输送方式的输送系统和瓣环平面的进入角度；

— 输送方法与解剖学注意事项的兼容性；

— 止血性；

— 释放时间，包括限制或阻止血流时间和血流恢复时间以及压握器械的影响；

— 重塑周围的解剖学结构（如经房间隔的刺穿部位）；

— 球囊特性（如适用）；

— 充盈和收缩时间；

— 球囊充盈压力和植入器械直径的关系，并对过度充盈和充盈不完全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

评估；

— 植入部位的顺应性和球囊充盈压力之间的关系，尤其要考虑预先已存在的植入假体对瓣

中瓣和环中瓣适应症的影响；

— 平均爆破压；

— 额定爆破压；

— 额定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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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特定设计测试举例

E.1 支架蠕变

应评估经导管瓣膜替代物及其结构部件的潜在结构蠕变（如聚合物支架），以评估与潜

在危害相关的风险，这些潜在危害可能全部或部分与支架的循环蠕变有关。

E.2 环境降解

应在生理环境中测定所有材料的抗降解性，包括潜在的微粒生成（在适当的压力下）。

如存在循环载荷，则应在相同类型载荷条件下进行试验，该试验所用的频率条件应能不对任

何可能的局部侵蚀形式造成干扰。应考虑最终成形方法，如焊接。

E.3 静压；“爆破”试验

应测量导致交接点脱垂或撕裂的静水压力。

E.4 钙化

应考虑使用体内或体外模型测量经导管瓣膜替代物的钙化率和钙化程度。

E.5 微粒生成

应在模拟使用模型中对器械输送、植入、回收（如适用）和撤回过程中产生的微粒数量

和大小进行评估。

E.6 器械后扩张影响

如植入后对瓣膜预期进行后扩张，应评估植入后球囊后扩张对瓣叶和支架的影响。

E.7 膨胀不均匀性

应评估模拟使用模型中的非预期支架膨胀的不均匀性及其对流体动力学性能的潜在影

响。

E.8 补救方案评估

应对可能的补救方案进行评估，以减轻任何因放置，植入或释放所导致的意外结果（如

栓塞、过度瓣周漏）。

E.9 预先存在瓣膜的故意破坏

如适用，应评估在经导管瓣膜展开之前、期间或之后因对预先已存在假体的故意破坏操

作对新植入器械的安全性和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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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临床前体内评价

F.1 总则

基于风险管理评估和为了预测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功能性，研究宜设计足够的动物数

量，用于植入受试的经导管的人工心脏瓣膜和参照的人工心脏瓣膜（宜提供动物模型原理以

及使用替代解剖部位和植入方法的合理说明）。

本附录（表 F.1）所列出的评价不要求强制执行或包括所有情况。每种描述的评价包括

用于评估一个特定问题的最少参数。然而，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或制造商的产品要求可能会

有其他相关的参数。经导管瓣膜的急性试验可以在非无菌条件下进行。

表 F.1 评价示例

评价 急性 慢性

血液动力学性能 X X

易用性 X X

器械移动/脱落 X X

邻近解剖结构干扰 X X

溶血 X

血栓栓子并发症 X X

钙化/矿化 X

血管翳形成/组织生长/异物 X

结构性瓣膜功能障碍和非结构性功能障碍 X

瓣膜和非瓣膜相关病理学评估 X

F.2 评价的部署

F.2.1 总则

表 F.1 中所列的评价说明如下。

F.2.2 血液动力学性能

宜进行平均跨瓣压差和跨瓣返流测试，时间至少在选择安乐死手术当天，且心输出量范

围为每分钟 2.5 L～6 L。跨瓣返流测量应采用持续流量测量技术或其他不需要导管穿过瓣

膜的方法，宜多次测量压力和流量。

宜描述用于评估血液动力学性能的测量设备，并且其性能特征宜文件化。

F.2.2 易用性

对比参照的瓣膜系统（如适用），易用性宜包括经导管瓣膜的操纵特性的急性评估和慢

性评估（如，可操纵性，追踪性，推送性，可视性，人体工程学特性，释放可靠性，回收和

重新释放的能力，手术持续时间）和该系统特性的描述评估。及系统独一无二的特征。宜描

述如快节奏或球囊瓣膜成形术等辅助过程。术中或术后宜使用适合的成像模式观察瓣膜的功

能和位置。所选用设备的性能特征宜文件化。

F.2.3 器械移动或脱落

使用成像或其他适当的技术进行描述和记录，以评估器械的移动或脱落。

F.2.4 邻近解剖结构的干扰或伤害

宜适当地评估和记录冠状动脉口、心传导系统、原生瓣结构，主动脉，心肌等的干扰。

F.2.5 溶血

宜至少进行以下实验分析：红细胞计数、红细胞比容、网知红细胞计数、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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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珠蛋白和血浆游离血红蛋白。还应宜进行额外的血液学和临床化学分析以评估炎症反应、

血小板消耗、肝功能和肾功能。

F.2.6 血栓栓子事件

宜通过肉眼观察的描述、图像文件和血栓性材料的组织学描述对血栓栓子进行评价。宜

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进行全面的尸检以观察外围的血栓栓子。血栓栓子可能来源于穿刺点、植

入部位、邻近的心腔、输送系统或人工心脏瓣膜。

F.2.7 钙化/矿化

宜通过肉眼观察的描述、图像和射线照相术文件以及任何矿床的组织学描述对钙化/矿

化进行评价。结果应与参照瓣膜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

F.2.8 血管翳形成/组织生长

宜至少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察方法以及图像文件来描述血管翳形成/组织生长的分布和

厚度。组织学描述也宜包括炎症反应的描述。

F.2.9 结构性瓣膜功能障碍和非结构性功能障碍

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瓣膜功能障碍宜有肉眼或显微镜观察所得的文件记录和描述。如得到

项目和/或研究主管的许可，移植出来的经导管瓣膜的任何未经使用部分宜保存在合适的固

定剂中以备其他研究（如需要）。

F.2.10 瓣膜和非瓣膜相关病理学评估

瓣膜结构退化和非瓣膜结构功能紊乱应进行肉眼观察的描述、组织学评价（如适用）和

图像文件记录，如项目和/或研究主管认为合适，任何未使用的目标位置组织都宜保留在合

适的固定液中，以便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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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临床研究过程中的不良事件分类

G.1 一般要求

对于所有的研究课题，从课题入组（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到随访期结束，制造商应确

保研究者评价和报告所有相关的额不良事件。在报告不良事件时，制造商应明确说明事件的

分类和报告方式。

G.2 评估

根据 YY/T 0297 和其他适用法规，制造商应开发系统确保所有不良事件和器械缺陷准确

地接收和评估，并及时传达给相关方。

G.3 数据收集要求

对于所有观察到的不良事件（AEs），制造商应该确保以病例报告表的形式对以下信息进

行文件化：

-发病日期或首次观察日期；

-事件的描述；

-事件的严重性；

-事件与研究器械、植入手术或患者身体条件的因果关系；

-所需的治疗：

-事件的结果或状态。

G.4 不良事件

根据 YY/T 0297 中的定义，每个不良事件应分为严重不良事件（SAE）或非严重不良事

件。

根据 YY/T 0297 的 SAE 定义，“危及生命”表示除非进行医疗或外科干预，否则事件极

有可能导致近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干预”包括药物和经皮介入干预。

G.5 不良器械影响

根据 YY/T 0297 的定义，每个不良器械影响应定义为严重不良器械影响（SADE）或非严

重不良器械影响。严重的器械不良器械影响被进一步分类为预期的或非预期的。

根据 YY/T 0297 的定义，不良器械影响是指与使用试验医疗器械有关的不良事件。因此，

不良器械影响是不良事件的一个子集。

G.6 器械缺陷

应按照 YY/T 0297 的要求报告器械缺陷。根据 YY/T 0297 的定义，器械缺陷一词应用于

未导致不良事件但有可能导致不良事件的事件。潜在器械缺陷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支柱断

裂。

G.7 因果关系的分类

宜至少根据以下分类建立 AE 与研究器械、植入手术或患者身体条件之间的确定因果关

系。有些事件可能涉及多个类别，应在每个类别中报告。在某些情况下，AE 可能由研究器

械、植入手术或患者身体条件以外的原因引起。

— 器械相关：任何涉及心脏瓣膜置换系统功能或器械在体内存在的 AE。此类别中包括直接

归因于器械的事件。

— 手术相关：植入手术引起的任何不良事件。该分类下的不良事件与一般的手术后遗症直

接相关，而不是由经导管瓣膜系统本身引起的。

— 患者身体条件相关：任何因原有条件恶化或无法分到器械或手术相关的类别而导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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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事件。

— 其他：不归属于上述三种原因中任何一种的不良事件。重要的是要尽力调查，以确定原

因（包括使用图像和其他适当的调查）。

除了建立因果关系外，还应通过将每个不良事件分类为明确、可能或与研究器械、植入

手术或患者身体条件无关来确定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如心房颤动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通

常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则应根据报告指南（见参考文献[9]）的要求将事件应归因于器械。

应对因果关系做独立判定，以便确定每个事件的特定原因。因果关系判断过程宜由独立

的、多位有资质的专家参与执行。旨在确定不良事件的具体原因。对不良事件的正式裁决旨

在管理因果关系认定时的模糊性和偏见。

在可行的情况下，建议进行尸检和取出植入物分析，以获得与器械相关的死亡，并确保

不良事件的正确分类。在对新器械的任何调查中，“死因不明”的比例很高，这是一个令人

严重关切的问题。

G.8 不良事件分类

G.8.1 一般要求

针对特定技术，宜基于风险分析建立不良事件预测。YY/T 0316 中定义的风险分析方法

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即利用可获得的信息来预测器械相关的危害从而对风险进行评估。YY/T

0297 要求风险分析应包括或涉及对已出版和可获得的未出版的医学和科学数据的客观评

估，和风险分析中识别出的剩余风险，以及方案中要求的与临床手术相关的风险与预期收益

相平衡的评估。风险分析识别出的预期不良事件应在临床研究启动前在临床试验方案中进行

明确规定。应记录临床试验过程中发生的而未在风险分析中识别出的非预期不良事件，并对

其因果关系进行适当判定。

注：风险被定义为危害的严重性（或不良事件）及其发生概率的结合。

为了在随机试验中比较心脏瓣膜置换系统之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两组采用相同的定义

和数据收集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避免使用单一的复合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终

点，特别是当各个组成部分可能会产生相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作用时。

特定不良事件的最新定义（如 MVARC、VARC）应用于与植入手术和围手术期的相关事件

的数据收集，不良事件应以前 30 天的百分比报告。

对于超过 30 天的长期随访，应使用线性化率（每 100 名患者/年的事件数）和

Kaplan-Meier 精算分析（见参考文献[9]）报告不良事件。

通过风险分析确定的潜在不良事件（未包括在已发布的指南中）应根据相关/当前的见

文献进行定义。

应报告的不良事件示如下。该列表并不包含所有内容，但代表与经导管瓣膜相关的典型

不良事件。有些事件可能有不止一种因果关系。

G.8.2 不良事件举例

a）与血管通路相关的事件：

1）局部永久性血管损伤导致狭窄、动脉瘤、栓塞或肢体缺血，或需要手术修复；

2）血管穿孔；

3）血管解剖；

4）大出血；

5）肺栓塞；

6）静脉血栓性静脉炎；

7）伤口感染。

b）与左心室心尖通路相关的事件：

1）心尖动脉瘤和假性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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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尖破裂；

3）心尖内壁运动异常；

4）大出血；

5）肺损伤（如撕裂伤）；

6）气胸、胸腔和/或心包积液）；

7）血胸；

8）残余胸膜收集或脓胸需要治疗；

9）伤口感染。

C）与心脏损害相关的事件：

1）心脏穿孔，包括意外的间隔穿孔，伴或不伴填塞；

2）心包积液含积液并发的心包填塞，包括晚期心包填塞；

3）对非靶瓣膜结构或功能的损害，如 TAVI 期间对二尖瓣、或 TMVI 期间对主动脉瓣的

损害；

4）临床相关的房间隔缺损；

5）新发心律失常，非暂时性心律失常；

6）新的或恶化的传导阻滞；

7）心脏骤停；

8）心肌梗死；

9）需要机械支持的低心排血量；

10）转手术；

d）植入手术相关事件：

1）冠状动脉口梗阻或冠状动脉压迫；

2）跨瓣血流受阻；

3）瓣膜错位；

4）瓣膜移位或栓塞；

5 在手术过程中或 24 小时内发生中风或其他栓塞，包括冠状动脉栓塞；

6）在手术初期进行再干预的必要性，如瓣中瓣。

e）与器官损伤相关的事件：

1）肾损伤；

2）呼吸衰竭；

3）肝衰竭；

4）败血症；

5）血液学疾病，如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

6）肺栓塞；

7）心力衰竭恶化。

f）潜在器械相关事件：

1）溶血；

2）感染性心内膜炎；

3）中风或其他栓塞，包括冠状动脉栓塞，与瓣膜植入无关；

4）与入路无关大出血；

5）瓣膜血栓形成（即使只有一个小叶的小叶血栓形成也应记录为瓣膜血栓形成）；

6）瓣周漏；

7）血管翳；

8）瓣膜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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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狭窄；

10）再干预修复、选择、调整、重新定位、扩张、移除或替换先前植入的假体；

11）不明原因死亡（报告指南，见参考文献[9]，要求将这些死亡纳入器械相关死亡率）。

G.9 与外科瓣置换的对比

在经导管瓣膜置换术与外科瓣膜置换术进行比较的随机试验中，对试验的两个环节应使

用相同的不良事件定义。然而，经导管瓣膜置换术和外科瓣膜手术发生的并发症类型可能不

同，尽管它们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可能同样重要。对于与操作相关的不良事件，有必要

比较一组与访问相关的事件。在外科置换瓣膜的情况下，以下是要报告的与进入相关事件的

示例。此列表并不包含所有内容，但代表与外科瓣膜置换相关的不良事件：

a）插管或交叉夹闭引起的主动脉夹层；

b）体外循环并发症；

c）开胸术后出血；

d）填塞物，包括晚期填塞物：

e）胸骨不连或胸骨裂开；

f）浅表伤口感染；

g）纵隔炎/心包炎。

在外科相关出血的情况下，体外循环中的失血量是不可能准确量化的，因为所有的心内

和心包内的血液都会返回体外循环回路。术后通过引流管的失血量是可测量的，但为得到一

致的报告，应仅限于前 24 小时内测量的失血量，因为在此段时间内留在原位的引流管通常

继续排出血液和液体的混合物，液体成分随时间逐渐增加，即非真正的失血。几乎所有患者

术后均立即出现的血红蛋白下降，且在不输血的情况下消失，该状况不应被解释为失血，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在体外循环回路中加入透明液体后血液稀释所致。

为避免随机试验中事件报告的偏差，应将首次经导管瓣膜置换术与首次外科瓣膜置换术

进行比较，无需同时进行冠脉搭桥或其他部位的瓣膜修复或置换术。

G.10 严重不良事件的随访

任何 SAE 应进行随访，直至该事件得到解决或研究者认为其不再具有临床意义性。应报

告长期结果，包括永久性器械相关损伤（见参考文献[9]）

G.11 器械相关的死亡率

根据报告指南（见参考文献[9]），应报告所有与器械相关的死亡率。它包括由结构性瓣

膜恶化、非结构性瓣膜功能障碍（如瓣周漏、血管翳、瓣膜大小或位置不当、溶血）、瓣膜

血栓栓塞、出血事件（如与抗血栓药物相关）、人工心内膜炎、与再干预相关的死亡或突然

的、原因不明的死亡。心力衰竭导致的死亡需要特别详细的死亡前调查记录，以便区分与器

械相关的死亡和与器械无关的心肌功能恶化导致的死亡。如不能确定心力衰竭的原因，死亡

应归因于该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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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及经导管二尖瓣置换术前、术中及术后的多模态影像学评估——示例

H.1 总体

本附录提供了通过 CT、TTE、TEE 和透视等多种影像学方法来评估关于人体自身瓣膜（主

动脉瓣和二尖瓣器械）和随后植入的 TAVI、TMVI 瓣膜情况的一般信息。本附录的目的不是

为了详尽展示如何去做 TAVI 或 TMVI 的评估，而是对制造商如何使用多模态影像手段提供深

入的理解。最相关的示例见文献{[11]，[13]，[16]，[17]，[18]，[19]，[21]，[22]，[28]，

[29]}。MRI 是另一种可能需要制造商考虑的影像模式，但是在本附录中未涉及。其他自身

瓣膜（包括肺动脉瓣和三尖瓣）和相关的经导管产品还没有较全面的出版，但是制造商应该

进行同样的多模态影像技术的综合考量。

本附录中包含的信息将供制造商参考用于评估其特定器械与解剖结构的关系，因为与解

剖的和术前计划、术中植入和术后评估均紧密关联。每个制造商都有责任确定本附录中所包

含信息的重要性，因为每个器械的设计与解剖结构的关联均不相同（比如瓣环尺寸，锚定机

制以及与周围解剖结构的关联），而且利用各种类型的影像技术均会具有相应的成像限制。

H.2 多模态影像功能

表H.1和 H.2提供了利用多模态影像方法对于TAVI和 TMVI手术评估作用和优势的详细

概述。虽然超声心动图检查是诊断疾病，定量分析主动脉瓣返流（AR），二尖瓣返流（MR），

射血分数（EF）和其他解剖功能测量的基本影像学方法，但这些表格里更关注的是：术前解

剖结构的测量，术中影像（术中导引）和 TAVI、TMVI 植入后评价。

H.3 超声心动图（TTE 和 TEE）数据的采集

超声心动图可以对目标瓣膜及其相关结构提供实时测量。目标瓣叶应通过调整超声机器

的增益、焦点和景深等各项参数在声窗中获得最佳的图像质量。当大多数人都采用实时的

2D 和 3D 超声心动图进行评估的时候，额外的 3D 定量数据资料可以同时在多个心动周期后

采集获取。对于这些资料的采集，由于心跳和呼吸的不规则，应注意避免减少人为伪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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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H.4 CT 数据采集与重建

一般来说，CT 检查会在心动周期覆盖率和射线暴露之间做一个权衡。设备、手术设计

和随后所需的解剖信息综合决定了是需要整个心动周期（即包括收缩期和舒张期）的 CT 数

据，还是只需要部分心动周期的。如需要更广泛的心动周期覆盖范围（如明确最大的主动脉

环尺寸），解剖评估应采取心电图同步、对比增强 CT 的检查方法。通常，完整心动周期的

CT 数据都被采集（“多相采集”）。ECG 辅助采集技术的使用取决于所使用的 CT 系统，具体指

南如下。

扫描范围应至少包括整个目标结构。对于输送系统入路的评估，则需要更大的扫描范围

（扩展垂直轴线的范围）。另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是将 ECG 同步采集与非 ECG 辅助的胸部

CT(经心尖入路)或与胸部、腹部和骨盆 CT(经股动脉入路)结合，形成一个综合的扫描方案。

H.5 TAVI & TMVR 影像

制造商应该使用超声和 CT 影像来进行其器械植入前、植入过程中和植入后的评估。在

患者选择过程和产品使用说明中应具备使用多模态影像方法的细致评估方法的明确标准。特

定的影像方法应在植入前和患者选择阶段明确和使用，这些方法用来明确比如主动脉瓣返流

或二尖瓣返流，射血分数（EF）及解剖结构尺寸。植入前应完成的多种影像检查方法，手术

室内通常有这些设备,比如心脏超声和透视，可以帮助器械定位。同样的，植入后的评估宜

包括类似于可以明确血流动力学变化或瓣膜结构异常（如瓣膜血栓）的项目。制造商宜随时

间收集的相关的数据，以评估设备、评估频率和患者暴露于可能有害的事件中的情况。

表 H.1 多模态影像能力：TAVI

CT
超声

透视
多普勒 2D 3D

植入前计划

瓣环面积 X NA NA X NA

瓣环直径 X NA X X NA

左室流出道面积 X NA NA X NA

左室流出道直径 X NA X X NA

瓦氏窦（SoV） X NA X X NA

窦管交界（STJ） X NA X X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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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高度 X NA NA X NA

预测投照角度 X NA NA X X

瓣叶钙化 X NA X X NA

输送器入路通道 X NA NA NA NA

术前影像

风险评估 NA NA X X X

定位 NA NA X X X

瓣周漏评估 NA X X X X

TAVI 植入后

有效开口面积 NA X X NA NA

瓣叶功能 X X X X NA

瓣周漏评价 NA X X X X

瓣叶活动度 X NA X X NA

瓣叶增厚/血栓可能 X NA X X NA

瓣叶衰败 X NA NA NA NA

支架断裂 X NA NA NA X

器械稳定性 X NA X X X

表 H.2 多模态影像能力：TMVI

CT
超声

透视
多普勒 2D 3D

术前计划

二尖瓣返流定量 NA X X X X

瓣环大小 X NA X X NA

瓣环和主动脉植入物

存在及大小
X NA X X X

瓣叶形态学 X NA X X NA

瓣环和瓣叶钙化 X NA X X X

腱索 X NA X X NA

乳头肌解剖 X NA X X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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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室大小和功能 X X X X X

左室流出道解剖 X NA X X NA

输送器入路通道 NA NA NA NA NA

术前影像

心室穿刺点定位 NA NA X X X

导丝前进和定位 NA NA X X X

输送系统前进和定位 NA NA X X X

器械释放 NA X X X X

旋转对线 NA NA X X X

器械锚定 NA NA X X X

TMVI 植入后

瓣膜状态/瓣周返流 X X X X X

跨二尖瓣压差 NA X X NA NA

左室流出道解剖 X NA X X NA

左室流出道压差 NA NA X NA X

器械定位 X X X X X

瓣叶活动度 X NA X X NA

瓣叶增厚/血栓可能 X NA X X NA

瓣叶衰败 X NA NA NA NA

支架断裂 X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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